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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 
第 2屆第 4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8年 12月 6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 00分 

地  點：臺北市市政大樓 2樓西北區 N214會議室 

主  席：曾主任委員燦金(洪副主任委員哲義代理)         紀錄：林秀如 

出列席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：洪副主任委員哲義、蔡委員曉青(呂柏毅代)、張委員蓉真(林威廷

代)、歐委員佳齡、易委員君強、蔡委員明儒(林峰裕代)、劉委員

家鴻、江委員春慧、蘇委員信如、柯委員文賢(請假)、柯委員淑

惠、夏委員惠汶(請假)、張委員文昌、王委員淑滿(請假)、劉委

員一寬(李俊賢代)、吳委員稚猛、林委員佳惠(請假)、方委員美

月、周委員麗端(請假)、黃委員富順(請假)、詹委員昭能、黃委

員淑嫻 

列席：市府公務人員訓練處郭政修、市府人事處李季芝、市府原住民族

事務委員會劉凱勛、楊隆威、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張清燦、市府

文化局黃彥慈、市府衛生局高玉芬、市府社會局王菁菁、市府民

政局楊妍盈、市府勞動局林育滋、市府觀傳局梁秋瑩、市府產業

發展局莊卜瑾、王珠容、市府消防局鄭正奇、市府警察局李景荃、

市府環境保護局杜俊穎 

      市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陳可馨、中等教育科陳怡君、國小教育科

鄭雅文、學前教育科張碧芬、特殊教育科(請假)、終身教育科黃

冠禎、資訊教育科張雅涵、軍訓室武裕璽、教師研習中心任光祖、

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郭玲君 

     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桑冀威、柯珮珍、唐厚婷、朱玉齡、張簡琬

薏、周映伶 

壹、 主席致詞 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案由一：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 2屆第 3次會議紀錄，報請公鑒。

(報告單位：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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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 示：洽悉備查。 

案由二：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第 2 屆第 3 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

事項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(報告單位：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) 

與會人員意見摘要 

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(桑冀威)補充說明： 

(一) 0203-1，本會之任期至 109年 5月，本中心配合家庭教育法

第 6條，訂定本會設置辦法，業已公告預告草案結束，並續

協同法務局做文字及內容的修訂，目前正在做彙整，俾送法

務局做最後審議並提市務會議。 

(二) 0203-2，目前教育局接受並與本中心取得初步共識，於 109

年將家庭教育輔導團納入國教輔導團，108 年仍由本中心運

作；另已簽奉局長指示提局務會議報告。 

(三) 0203-3，本項執行尚有些難處，因應家庭教育法第 9條，教

育部訂了必選修科目，必修由中央負責，選修則由各縣市政

府處理，本中心有涵蓋約 20 小時選修科目的課程，提供本

中心同仁、學校或機關機構團體皆可參與，也公告周知課程

資訊予各局處參用，惟教育部審查時認為其應分為獨立三個

計畫去規劃，故目前尚在突破中，可望 109年完成法令規定。 

(四) 0203-4，關於日前議員垂詢請本中心提供新生兒的狀況予民

政局一事，因本中心對於新生兒掌握度有限，可否請民政局

於稍後報告時針對有關察覺高風險家庭相關措施一併給予

意見，例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有通報機制或可以進行較積極

的處理、關懷、家訪等，俾利本中心將其狀況清楚呈現於紀

錄中，會後提供給議員參考，避免相關預算遭受擱置。  

裁  示： 

一、 0203-1，前項洽悉備查，後項併報告案由四之裁示辦理。 

二、 0203-2及 0203-3，委員沒有相關提問，洽悉備查。 

三、 0203-4及 0203-6，分別併報告案由五及三之裁示辦理。 

四、 0203-5，謝謝周委員的協助，洽悉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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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：本市第 2期「推展家庭教育整合計畫」108年 1-12月執行成果，

報請公鑒。(報告單位：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) 

與會人員意見摘要： 

詹委員昭能： 

(一) 肯定本成果彙整，可讓各單位就業務朝更有效、有系統性方

向執行。 

(二) 新生兒掌握度較高的應是戶政、衛生單位，但辦理情形相關

資料是家庭教育中心傳達，可思考其連結點，藉由本會協調

哪一個單位更適合，以發揮諮詢委員會功能。 

張委員文昌：今年家庭教育法修正，其中一大重點為家庭教育中心專業

人員需達二分之一以上，且教育部已通過立法院決議將相關

預算增加 50%，想了解臺北市依照新修訂的家庭教育法之人

員進用及預算調整之狀況。  

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(桑冀威)： 

(一) 本會將從設置要點調整為設置辦法，已於上週和法務局初步

討論完畢，深感本市府對法令的仔細度有些嚴苛，且亦需配

合中央法規修正，致進度較慢。而人員專業研習計畫如前開

補充說明，正致力調整以符合教育部的標準與期待。 

(二) 有關進用專業人力，目前狀況是家戶數和工作人員的比例於

行政院刪除了，故本中心組織規程若無修正，行政人員永遠

比專業人員多一個，本中心因應其修法向教育部順利申請了

專業人員人力，以人頭計算則值和量皆可達標，惟教育局告

知其比例僅得以編制內計算，若比照人事室較嚴謹的觀點，

全國家庭教育中心恐皆頇修正組織規定，本中心需再和教育

部進一步瞭解，並思考一個彈性的說明。 

(三) 過去教育局、社會局都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後因地方制度

法將權力下放到縣市政府，現在我們看到的法所稱的主管機

關已非教育局而是直轄市政府，本人粗淺地認定其主管機關

應是講本會，因各機關都有其專業和見解，教育局有時較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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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明確掌握，透過諮詢委員會才能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的想法、作為和期待，家庭教育法修法內容本中心及各單位

都有在執行，然而議員未必清楚或對於某些議題有感觸，若

下一次會議由蔡副市長主持，本中心希望可清楚說明目前狀

況，及對於橫向聯繫多加琢磨。 

蔡委員明儒(林峰裕代)：民政局針對家庭教育法第 12條補充說明，電子

書於約民國 97 年(在家庭教育法修法前)即已有相關作為，

建議教育局得在年初進行電子書編修之時，若針對修法後有

關心的議題，可提供資料予民政局放入，較能適切融合修法

宗旨。 

裁  示：目前各局處均已在做該做的事，在本會改為府級任務編組前，

請各局處可思考從整體市府角度如何強化各項有關家庭教育為

民服務的深度、廣度與強度及成果的呈現。 

案由四：各局處現有相關家庭教育補助資源暨結合親職教育學習獎勵措

施可行性彙整案。(報告單位：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) 

裁  示： 

一、 請各局處再行確認是否有可加入的獎勵措施，並聯繫家庭教育中

心將其納入。 

二、 爾後各局處若有本案相關跨局處橫向聯繫合作規劃，仍請得利用

本委員會之溝通平台，進行提案討論。 

案由五：民政局「精彩臺北城、創造心幸福」實用手冊電子書整合資料

專題分享。(報告單位：民政局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以下就電子書的沿革、製作及主要內容三個方向做介紹： 

(一) 本局於民國 96 年開始針對市民至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、結

婚、遷入、離婚及死亡登記時，提供相關資訊服務，並於 104

年改為以電子書形式放置於本局網站，供民眾線上瀏覽和自

行下載參閱。 

(二) 本局每年度會進行一次年度修編，於年初函請各機關業務承



 5 

辦就內容檢視，由民政局統一彙整、增修資料後交由廠商進

行 PDF檔格式編排，因有契約期間，故於 11月 30日前若各

單位有法令或政策的變動，本局亦得配合進行修訂。 

(三) 電子書分為五篇，第一篇「寶貝篇」，分為八大類，於民眾

辦理出生登記時提供產後護理、新生兒健康及照護、醫療托

育福利、祝你好孕 3.0等相關服務資訊；第二篇「牽手篇」，

於民眾辦理結婚登記或今年度新增之同性結婚登記時提供

如新婚適應、孕前準備、家事分擔及財務規劃等資訊；第三

篇「臺北好生活篇」，針對從外縣市遷入本市之市民，提供

日後所需相關資訊，如區公所提供各項事務洽詢、租金福利

補貼、稅務問題、水電瓦斯申請、大眾運輸搭乘等；第四篇

「安心篇」，於民眾辦理死亡登記程序時提供如心理調適協

助、喪葬補助申請、遺產繼承等相關資訊；第五篇「單飛篇」，

於民眾辦理離婚登記時提供財務分配、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

行駛負擔、單親就業服務等資訊。  

二、 另補充會上提到有關戶政事務所受理業務時如發現有家庭暴力事

件、兒童少年保護、高風險或脆弱家庭等情事，第一線戶政人員會

至衛福部「關懷 e 起來」網站進行線上通報；並配合社會局於 9

月份開始於民眾辦理出生登記時提供「北市政府溫馨關懷服務需求

調查表」予民眾填寫，每月提報社會局關懷、評估是否需進一步協

助，並彙整新生兒福利措施等資訊後製成「資源好康卡」一併發送，

供民眾參考臺北市相關福利服務資源；另民眾辦理離婚登記及監護

權變更登記時若育有 6歲以下未成年子女，請實際照顧者填寫「戶

政事務所受理離婚或監護權變更登記 6 歲以下子女案件關懷表」，

並每月提報給社會局做列管和後續查訪。 

與會人員意見摘要： 

張委員文昌：手冊非常詳盡完整，對於需要的民眾必定有很大幫助，惟

有些部分若結合一些額外管道，如：結婚登記前就取得手

冊，或衛政單位於民眾產檢時就先提供，得以讓民眾提前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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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規劃和預備。 

裁  示：許多資訊都能在本市各局處網站取得，惟請大家可加強思考行

銷與推廣；並請各局處善加運用本「精彩臺北城․創造心幸福」

電子書資訊，於適當時機提供給市民。本案洽悉。 

參、 臨時提案： 

詹委員昭能：家庭教育中心業務繁雜，但家庭教育又很重要，且涉及不

僅是家庭，需要各方團體力量集結，就概念上應將相關單位

整合進來，例如：家防中心也有一個委員會，可思考兩個委

員會中間的連結點？此涉及高層次的議題和跨委員會的協

調分工，若要做得好，需整體性地去討論，或許臺北市就層

級無法單獨提出，但可藉由其他機制如於中央提出，非僅是

整合各縣市政府內的單位。 

張委員文昌： 

(一) 針對「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作業要點」第五條，家庭

教育相關事務量大，因本會議半年召開一次，致偏向例行性

業務報告案為主，使意見交流、提供無法完全發揮，建議可

考慮增加大會開會次數，或向下分設各小組如政策、防治、

課程教學、社會教育等小組，得以提高運作效能。 

(二) 有關上開要點第四條，因考量學者專家繁忙致出席率較低，

建議於下次改組時可考慮將部分局處當然委員調整為列席

人員，使府外委員名額可增加，以充分發揮意見提供之機會。 

教育局/家庭教育中心(桑冀威)：張委員提供的意見立意良善，但從另一

個角度思考，有些機關設置委員或代表，必定與家庭教育有

一定關聯性；除了本諮詢委員會外，本中心也透過中央、專

題性會議或業務上往來和學者專家有許多接觸，給予本中心

即時的意見，使得以適時發揮；希望能藉由本會把想做的事

做好，並且知道各局處的辦理成果，若有困難大家彼此協助。 

裁  示：洽悉備查。  

肆、 散    會：中午 12時 30分 


